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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提议，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以专

人送达和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独立董事何大安先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底辞职，在公司改选

的独立董事就任之前，其仍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

先生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会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设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详见公司

临

２０１４－０２１

公告），鉴于公司原董事郎一梅女士、王晖女士、夏杏菊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董事职

务及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相关职务（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１４

公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提名并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补楼炜先生、陶毅铭先生、郑伟明先生为公司

董事（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５－０２４

公告）。根据相关规定，现董事会审议增补楼炜先生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

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增补陶毅铭先生、郑伟明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增补后的公司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成员如下：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吴立东 何大安 卢卫伟 楼炜 林坚

提名委员会 何大安 吴立东 施忠林 颜如寿 楼炜

审计委员会 颜如寿 何大安 施忠林 陶毅铭 郑伟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施忠林 吴立东 颜如寿 何大安 林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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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

以电子邮件、短信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

六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有关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详细内容请见于同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2

票弃权

(

董事侯颂、李宁远弃权

,

对于此事项持保留意见

)

议案二、《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有关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详细内容请见于同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

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2

票弃权

(

董事侯颂、李宁远弃权

,

对于此事项持保留意见

)

议案三、《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刘道榆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刘道榆先生个人简历见附件

)

有关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详细内容请见于同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附件

:

刘道榆先生个人简历

刘道榆先生

,1981

年生

,

中南大学财务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及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学历。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就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研究员

;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就职于摩比天线

技术

(

深圳

)

有限公司任投融资经理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深圳市乐普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

务代表

;2015

年

5

月至今

,

就职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任证券事务代表。刘道榆先生已经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未

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

,

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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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将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泰

斗”

)9.0243%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天盛恒森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盛恒森”

),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泰斗任何股权。根据广东德众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德众评报字

[2015]

第

13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87,711,282.63

元

,

经双方协商

,

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作价

为人民币

20,495,460.00

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2

票弃权

(

董事侯颂、李宁远弃权

,

对于此事项持

保留意见

)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不需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天盛恒森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

区八卦岭鹏基公寓

21

栋

212

室

,

法定代表人

:

杜永昱

,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

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

,

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礼仪策划

;

从事广告业务

;

商务信息咨询

;

国内贸易

;

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

;

建筑工程、景观工程、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股权结构

:

唯一

法人股东为深圳市隆新安居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

杜永昱、欧丽各持有深圳市隆新安居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50%

股权。

天盛恒森

2014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９９

，

０５３

，

１４８．１３

负债总额

３４４

，

５６７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５４

，

４８６

，

１４８．１３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净利润

－４５

，

５１３

，

８５１．８７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706.3712

万元

,

注册地址

:

东莞市松山

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部二路

17

号

A410

、

A411

室

,

法定代表人

:

高峰

,

经营范围

:

集成电路设计、开发

,

嵌入式

工具软件开发

,

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

,

北斗、

GPS

导航解决方案及产品开发

,

无线通信产品解决方案研发

;

销售

:

电子产品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广州市泰屹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２．０１５９ ２９．６５１３

２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８８２．７９０９ １５．４７０３

３

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

６６２．０９３２ １１．６０２７

４

东莞市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１５．３４７９ ９．０３１１

５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４．９６１３ ９．０２４３

６

高峰

３９７．２５５９ ６．９６１６

７

章珍梅

１４７．１３１８ ２．５７８４

８

许祥滨

１２５．０６２１ ２．１９１６

９

陈伟国

４４．１３９５ ０．７７３５

１０

曹林

４４．１３９５ ０．７７３５

１１

毛磊

４４．１３９５ ０．７７３５

１２

夏粮

４４．１３９５ ０．７７３５

１３

李勇

３６．７８３０ ０．６４４６

１４

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２７１．０５２６ ４．７５００

１５

广州市泰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８５．３１８６ ５．００００

合 计

５７０６．３７ １００

泰斗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泰斗

2014

年

(

经审计

)

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

，

９４９

，

２４４．９０ ５２

，

１７９

，

９５９．９１

负债总额

１９

，

５６６

，

６３１．０１ １０

，

１９２

，

０９６．５４

净资产

２４

，

３８２

，

６１３．８９ ４１

，

９８７

，

８６３．３７

应收账款总额

１４

，

２６１

，

７０５．２４ １９

，

０２６

，

７４４．４６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８１８

，

９０１．４４ ２７

，

１９０

，

５３９．８０

营业利润

－３２

，

４３４

，

３２２．５７ －３０

，

７３０

，

６４４．５０

净利润

－２８

，

３３３

，

５０５．４８ －１８

，

５３７

，

３８６．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５

，

８１９

，

７３２．４７ －３１

，

１８５

，

８０９．３９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现持有泰斗

9.0243%

股权

,

公司拟将其所持的泰斗全部股权以总额人民币

20495460.00

元

($20,495,

460.00

元

)

的价格转让给天盛恒森

,

天盛恒森同意按该价格受让。转让完成后

,

天盛恒森持有泰斗

9.0243%

的股

权。

2

、天盛恒森按如下方式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合同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

,

天盛恒森向公司支付全额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0495460.00

元

($20,495,460.00

元

)

。

3

、交割日

:

公司收到天盛恒森支付的全额股权转让款之日为实际交割日。

4

、过渡期

:

从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

过渡期间的损益由天盛恒森

(

股权受让方

)

享有或承担。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正处于公司战略转型期间

,

立足电视互联网核心业务

,

退出一些与公司核心业务关联度不大的

业务

,

出售公司持有的东莞市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9.0243%

的股权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营业务

,

实现整

体业务的战略转型升级。出售东莞市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

预计产生约

1650

万元的处置收益。

七、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经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5-12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湖北同洲

信息港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将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湖

北同洲”

)51%

的股权转让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兆云投资”

),

转让完成后公司还持

有湖北同洲

49%

的股权。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亚评深报字

[2015]009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5,583.24

万元

,

经双方协商

,

一致同意上

述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900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2

票弃权

(

董事侯颂、李宁远弃权

,

对于此事项持

保留意见

)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本次交易不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成都兆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股权投资、产业整合、资产

,

营为一体的高端战略资产经

营管理平台

,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6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

3

号

楼

11

层

31129

号

,

法定代表人

:

胡松

,

经营范围

:

受托从事股权投资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

不含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的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

。股权结构

:

胡松持有兆云投资

5%

股权

,

刘岸持有兆云投资

95%

股权。

兆云投资

2014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２５

，

５２８

，

７７１．８３

负债总额

７６

，

００２

，

８９７．０２

净资产

４９

，

５２５

，

８７４．８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０５８

，

２１９．７８

净利润

１５

，

５８８

，

５８０．５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

,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荆州市江津东路南

155

号

,

法定代表人

:

袁辉

,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网络产品、自动化控制设备、无线移动电子信

息产品、汽车电子产品、

LED

光电产品、视频云计算系统、系统集成、移动通信终端、电子元器件、数字电视机

顶盒、电视机的生产及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

凭相关资质开展经营活动

);

通信设备购销

(

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产品

);

进出口业务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或货物和技术

);

自有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建筑材料销售

;

商

务信息咨询

;

实业投资。股权结构

:

湖北同洲目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北同洲经审计的

2014

年及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９

，

９１２

，

９３５．１１ ９２

，

１６２

，

２２３．０６

负债总额

１０８

，

２００

，

０９４．１９ １００

，

１８３

，

１７９．３２

净资产

－８

，

２８７

，

１５９．０８ －８

，

０２０

，

９５６．２６

应收账款总额

６

，

７３７

，

７３３．８７ ６

，

０４４

，

４００．６２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５７

，

２３０．０１

营业利润

－２

，

３６２

，

５１０．１６ －１７

，

８９４

，

６２９．６１

净利润

－１

，

７６４

，

１９８．２７ －１７

，

８７１

，

６３９．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４

，

２３５

，

９１９．２５ －１８

，

１９７

，

８５３．５２

公司为其提供的相关担保继续履行。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公司现持有湖北同洲

100%

股权

,

公司拟将其所持的湖北同洲

51%

股权以人民币

2900

万元

($29,000,

000.00)

的价格转让给兆云投资

,

兆云投资同意按该价格受让。转让完成后

,

兆云投资持有湖北同洲

51%

的股

权。

2

、兆云投资按如下方式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

合同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

,

兆云投资向公司支付全额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900

万元

($29,000,000.00 )

。

3

、交割日

:

公司收到兆云投资支付的全额股权转让款之日为实际交割日。

4

、过渡期

:

从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

,

过渡期间的相应损益由兆云投资

(

股权受让方

)

享有或承担。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主

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正处于公司战略转型期间

,

立足电视互联网核心业务

,

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

者

,

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

,

打造国家级物流产业园。出售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的

51%

的股权

,

预计产生约

3450

万元的处置收益。

七、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经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5-12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刘道榆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一、刘道榆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

刘道榆先生

,1981

年生

,

中南大学财务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及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学历。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6

就职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研究员

;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就职于摩比天线

技术

(

深圳

)

有限公司任投融资经理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就职于深圳市乐普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

务代表

;2015

年

5

月至今

,

就职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任证券事务代表。刘道榆先生已经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票

,

未

在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

,

没有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虹科技大厦

6

楼

联系电话

:0755-26990000-8957

传真

:0755-26722666

电子邮箱

:liudaoyu@coship.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证券简称:商业城 公告编号:2015-072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尚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具有不确定性。

●

公司根据目前所处行业以及拟收购资产所涉及行业的上市公司估值情况进行了同行业比较

,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复牌以来

,

股票累计

涨幅

114.43%

。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征询

,

截止公告日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

一

)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二

)

重大事项

: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5

年

9

月

2

日起停牌。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六届七次董事会

,

审议

通过包括《关于

<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在内

的

11

项议案。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复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近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

。

目前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正在积极补充、完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相

关资料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

三

)

经公司自查

,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

,

截止目前

,

除上述事项外

,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

四

)

经向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征询

,

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

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尚需要公司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具有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零售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比较情况

公司目前所处行业为零售行业

,

按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26.59

元计算的滚动市盈率为

50.04

倍。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比较如下

: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滚动市盈率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１７．２５

６００６９７

欧亚集团

２８．７８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货

３４．４２

６００２８０

中央商场

４０．０１

６００３０６

商业城

５０．０４

０００４１１

英特集团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８５７

宁波中百

１０５．４８

3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宜租

(

深圳

)

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租车联网”

)

同行业上市公

司估值比较情况

公司拟收购的宜租车联网属于汽车租赁行业

,

并购完成后将形成商业零售与汽车租赁行业并行发展的

业务格局。按

2015

年

12

月

14-23

日

8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价

19.50

元计算的市净率为

184.34

倍。我们选取

以下公司作比较参考

,

具体如下

:

股票简称 商业城 交运股份 强生控股 大众交通 锦江投资 神州租车 元征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６００６７６ ６００６６２ ６００６１１ ６００６５０ ００６９９．ＨＫ ０２４８８．ＨＫ

市净率

１８４．３４ ３．１９ ５．１２ ３．１９ ７．４１ ３．８０ ４．４４

4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

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证券简称:商业城 公告编号:2015-073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2

日起停

牌。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

并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六届七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相关议案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相关公告。

2015

年

12

月

3

日

,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

(

上证公函

[2015]1956

号

),

公司对函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复

,

并对《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更新与修订

,

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和修

订后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根据相

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起复牌。

根据董事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安排

,

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

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评

估、审计等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批准

,

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日

,

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

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根据有关规定

,

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

,

尚未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

,

将每隔一个月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2015年 12 月 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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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12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案的进展情况

今日，公司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结案说明》，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以下简称：

农行西城支行）与本公司及北京国信华电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国信华电）承兑汇票合同纠纷案，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后申请人农行西城支行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

中，公司向农行西城支行支付债务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

26,441,412.93

元。

2015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经农行西城支行与我公司确认后，出具结案说明：上述案件执行完毕。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国信华电在农行西城支行的

3,350

万元人民币承兑汇票提供

2,345

万元人民币担保一案，由于国信华电未能按时还款，农行西城支行起诉国信华电及本公司，要求

国信华电还款，本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2002

年

12

月

19

日和

2003

年

2

月

18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如下：西城支行同意国信华电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

350

万元及利息，

2003

年

8

月

14

日前偿还

1,995

万元及利息，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国信华电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农行西城支行申

请强制执行，法院查封本公司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600

万股股权。

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代为还款

1,350

万元，该部分担保解除。就代偿部分本公司

起诉后并申请强制执行。鉴于国信华电已无财产可供执行，

2008

年

11

月，公司向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以下

简称：福州华电）提起代位权诉讼。

2011

年

6

月

13

日，福州华电与本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由福建省高院出具

调解书（详见

2011

年

7

月

26

日，公告

2011-043

号）。鉴于福州华电并未依照调解书条款履行付款义务，我公司

已申请强制执行。

就剩余

995

万元本金部分，我公司已向农行西城支行支付本金及利息共计

26,441,412.93

元，现该部分担

保已经解除。

2015

年

12

月

14

日，农行西城支行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结案的《说明》：农行西城支行与北京国

信华电物资贸易公司、本公司之执行案件，该行同意结案。根据该《说明》，截至目前，公司为国信华电提供

2,

345

万元人民币担保一案，本公司的担保责任已履行完毕。就代偿部分，我公司将积极行使相关追索权利。

三、本案的判决情况

上述案件已结案。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农行西城支行申请结案的说明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结案说明， 本公司向农行西城支行支付

债务本金及利息共计

26,441,412.93

元，该案件本金部分公司在以前年度已计提

995

万元预计负债，利息部分

16,491,412.93

元在

2015

年报告期需计入营业外支出，对报告期利润影响为

-16,491,412.93

元。

六、备查文件

1

、农行西城支行申请结案的说明；

2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结案说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5-067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公司注入资产，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

A

股、煤气化、

000968

）自

2015

年

12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在

2016

年

1

月

22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

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如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预计在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则的

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

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预计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29� � �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2015（临）-041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兰州黄河，证券代码：

000929

）

自

2015

年

10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同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5

（临）

-021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和

11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

（临）

-023

、

2015

（临）

-025

、

2015

（临）

-026

、

2015

（临）

-

027

）。

2015

年

11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

（临）

-

028

），并于

11

月

12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6

日、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和

12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

（临）

-029

、

2015

（临）

-030

、

2015

（临）

-031

、

2015

（临）

-033

、

2015

（临）

-034

和

2015

（临）

-038

）。

公司原承诺在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即最晚在

2016

年

1

月

9

日前按照《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

"26

号准则

"

）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评估的基础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历史沿革的有

关事项尚需相关部门确认，该两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尚不确定。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待

2016

年

1

月

7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出继续停牌

3

个月的申请，停牌时间自

2016

年

1

月

11

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10

日止，并承诺最晚将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前按照

26

号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停牌期间公司将督促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

尽快完成交易协议及重组方案的协商制定， 力争在规定期限内尽早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申请股票复

牌。如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按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公司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公

告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至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即

2016

年

1

月

7

日）。如《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没有被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则公司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公告复牌，同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双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之控股股

东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盛工贸

"

）与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昱成投资

"

）。昱成投

资拟收购新盛工贸所持有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51%

的股份， 收购完成后昱成投资将持有兰州黄河

新盛投资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从而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同时，昱成投资将以其控股的湖南鑫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污水处理、酒店、浙江湖州健康颐养医疗产业项目等）置换出公司

现有全部资产；新盛工贸收购公司现有全部资产，完成资产置换。具体交易事项以经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

方案为准。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如下：

1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91430000743188956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民营内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谭岳鑫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时间：

2003

年

06

月

30

日

住 所：长沙市天心区新韶东路

498

号湘府华城北

4

栋

108

室

业务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科技产业项目、房地产业的投资；水暖器材、五

金交电、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甘肃新盛工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91620000710379334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民营内资）

法定代表人：杨世江

注册资本：壹仟捌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时间：

1999

年

08

月

16

日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滨河西路

117

号

业务范围：预包装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9

日），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批发）、机电产

品（不含小汽车）、汽车配件、普通机械、五金交电（不含进口摄、录像机）、仪器仪表、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危险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包装及原辅材料、日杂百货的批发零售，技术转让

开发，咨询服务；自营代销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申请继续停牌的必要性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评估的基础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历史沿革的有关事项尚需相关

部门确认，该两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尚不确定。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相关要求，公司拟申请继续停牌。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及预计复牌时间

如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

案》，公司承诺最晚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标的资产历史

沿革有关事项的确认，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评估，细化完善重组方案的细节，完成本次重组

可能涉及的部分前置政府审批手续、拟定重组相关协议文件等。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督促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尽快完成交易协议及重组方案的协商制定，力争在规

定期限内尽早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申请股票复牌，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如申请延期复牌后仍未能按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公司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并公告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四、风险提示

1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大资产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故具体方案最终以经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预案为准。

2

、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故

存在该议案股东大会不能通过而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筹划时间不够而终止的风险。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12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山东中关村）与威海市国土资源局

签署了《威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确认山东中关村以人民币

1967.9

万元的

成交价格竞得威土工挂字 （

2015

）

2-9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详见

2015

年

6

月

30

日， 公告编号

2015-

046

）。

近日， 山东中关村与威海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威

海

-01-2015-0060

）及《交地确认书》，威海市国土资源局将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将上述出让宗地交付山

东中关村。

备查文件：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交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5－93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

年

12

月

17

日，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7

日开市

起停牌。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上会通知。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结

果后复牌。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